
 

112 學年度 2023 年 

第三屆高校盃電競錦標賽 

競賽規程 

 

賽事總則 

一、宗旨： 

1.為健全中等學校電子競技運動組織，並配合政府積極推廣電競運動之前提，協助

高中職各校喜好電競學生建立良好的交流管道及跨領域學習能力。  

2.藉由本活動讓同學瞭解電競產業發展概況外，更能從中學習團隊合作、溝通協

調、與策略應用，破除青少年沉迷電玩的刻版印象，提升校際間電子競技運動水

準，促進中等學校電子競技運動蓬勃發展。 

3.透過與高中職學校共同主辦之方式，主辦之高中職學校之學生將在主辦過程中更

瞭解電競產業發展概況，並從中學習團隊合作、溝通協調、與策略應用。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運動局、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 CTESA、青年

高級中學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執行單位：青年高級中學 多媒體動畫科電競專班 

五、協辦單位：宏碁股份有限公司、Predator 掠奪者、三立電視、閃電狼 



六、贊助單位：醋覓、曜越科技、AMD 超微半導體、LINDY 林帝、廣鼎國

際、歐萃研 

七、競賽種類：傳說對決-團體賽 

八、參賽資格 

(一) 參加比賽之選手以各校 112 學年度第一學期正式註冊在學之學生（教育部頒布

之正式學制者，選讀生、先修生、補習生、空中補校、僑生專修班及各種短期

訓練班學生不得參加）。若報名時尚未取得新學期註冊章，請先提供 111 學年

度繳費證明或 111 學年度第二學期註冊章，並於之後補交 112 學年度第一學

期註冊章或選課證明。 

(二)  報名資格規定： 公開報名，高級中等學校以上(年齡不得超過 19 歲，以 8/31

為基準)，同隊選手須為同校，1 校優先以 1 隊為限，若同校有多隊報名將以報

名截止後官方審核確認選手牌位積分平均高者作為代表隊伍參賽。若報名截止

總隊伍數未達 64 隊，將依報名時間先後讓隊伍報名，並限制 64 隊內 1 校至

多 2 隊。 

積分參考如下： 

排位 分數 排位 分數 

無排位 0 鉑金 2 70 

青銅 3 5 鉑金 1 75 

青銅 2 10 鑽石 5 80 

青銅 1 15 鑽石 4 90 

白銀 3 20 鑽石 3 100 

白銀 2 25 鑽石 2 110 

白銀 1 30 鑽石 1 120 

黃金 4 35 星耀 5 130 

黃金 3 40 星耀 4 140 

黃金 2 45 星耀 3 150 

黃金 1 50 星耀 2 160 

鉑金 5 55 星耀 1 170 

鉑金 4 60 戰場傳說 200 

鉑金 3 65   

(三) 報名隊伍數規定： 

１、 傳說對決-團體賽：64 隊上限，報名額滿為止。 

２、 每人限參加 1 項目，不得重複報名參加。 



３、 各項賽事皆需填報帶隊老師或領隊，賽事進入四強後需由老師或領隊帶隊

至青年高級中學參賽。 

 

九、113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試資格 

核備文號：臺教授體字第 1120023320 號函 

 

(一)該比賽於同學年度中等學校運動聯賽或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將該比賽種類列為競

賽種類時，依規定將不具有運動績優生甄試資格。 

(二)本賽事除高中（職）組外，其餘組別之成績不納入申請運動績優生甄試資格。 

(三)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第 6 條第 6 款規定，中華民國高

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或全國單項運動協會指定，該學年度前二款賽會運動種類

或項目以外經本部核定之錦標賽，其成績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甄試： 

１、 參賽隊（人）數 16 個以上：最優級組前 8 名。 

２、 參賽隊（人）數 14 個或 15 個：最優級組前 7 名。 

３、 參賽隊（人）數 12 個或 13 個：最優級組前 6 名。 

４、 參賽隊（人）數 10 個或 11 個：最優級組前 5 名。 

５、 參賽隊（人）數 8 個或 9 個：最優級組前 4 名。 

６、 參賽隊（人）數 6 個或 7 個：最優級組前 3 名。 

７、 參賽隊（人）數 4 個或 5 個：最優級組前 2 名。 

８、 參賽隊（人）數 2 個或 3 個：最優級組前 1 名。 

(四)學生申請甄試，以招生簡章所列各校之運動種類及名額為限。歷年各運動種類

開缺情形，請參見「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網站」（網址：

https://lulu.ntus.edu.tw/）歷年簡章 

 

十、競賽時程 

實際賽程將於選手登記報名後依據賽事隊伍數另行調整 

• 線上賽 – 9/22 至 10/25；線下賽 – 10/29 

十一、抽籤規則 

採電腦方式進行直播抽籤。抽籤時間將於 9 月 19 日審查結束後公告於中國民國電

子競技運動協會 FB、青年高級中學 FB，對戰隊伍之間無特殊迴避規則。 



十二、賽事重要規範 

(一) 各場比賽皆須有大會裁判於線上或線下賽事中執法。 

(二) 線上賽事－隊伍需提供選手比賽視訊畫面於 Discord 實況直到比賽結束。 

(三) 線下賽事－請依照大會公布時間現場報到進行檢錄及設備設定。 

(四) 賽事將取至前八名，五－八之排名將先依據下列規定依序將四隊排名後進行各

一場 BO3 賽事，排名靠前之兩隊爭取第五名，排名靠後之兩隊爭取第七名。 

１、 八強戰 BO3 是否拿下一局。 

２、 勝利局時間，時間短靠前。 

３、 勝利局人頭數，多者靠前。 

４、 勝利局死亡數，少者靠前。 

５、 落敗局時間，時間長靠前。 

６、 落敗局人頭數，多者靠前。 

７、 落敗局死亡數，少者靠前。 

十三、獎金 

冠軍 2 萬、亞軍 1 萬、季軍 5 千、殿軍 3 千 

十四、申訴 

(一) 有關選手資格問題，應於賽前或事實發生時提出；有關競賽上所發生之問題，

應依據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 若規章無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向該場裁判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向各該賽事裁判長提出書面（如附件）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

者，不予受理。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領隊或教練簽名。 

(三) 有關競賽爭議或違規等事項，由裁判團之決議辦理。 

(四) 經裁判團審議處罰，對其處分有異議時，得於收到處罰通知之翌日起 1 日內向

主辦單位提出申訴。 

十五、罰則 

(一) 參賽選手如有資格不實或冒名參賽，經查證屬實者，依下列罰則處分之： 

１、 如係參加個人項目，取消其繼續參賽資格及已賽成績、名次，並收回已

發給之獎牌。 



２、 如係參加團體項目，取消該隊繼續參賽資格及已賽成績、名次，並收回

已發給之獎牌。 

(二) 參加學校之選手、職員於比賽期間，倘有違背運動精神之行為，如：對裁判員

有不正當行為、延誤比賽、妨礙比賽等情事，由該種類裁判長逕行裁定停賽， 

並由該競賽種類之審判委員會議判決，依下列罰則處分之： 

1.選手毆打裁判員： 

(1)個人項目：取消該選手繼續參賽之資格。 

(2)團隊項目：取消該隊繼續參賽之資格。同時，該選手亦按個人項目之

罰則處理。 

2.職員毆打裁判員：取消該職員繼續行使職權之資格。 

3.選手、職員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亂會場：經裁判員當場勸導無效，未

於規定時間內恢復比賽時，取消該隊該場繼續參賽之資格。 

(三) 裁判員毆打職員或選手，立即取消該裁判員繼續行使職權之資格。 

(四) 職員不得兼任本單位以外學校之職員，選手亦不得兼任其他學校之職員，否則

取消其職員資格。 

(五) 審判委員、裁判長、裁判員（含記錄等）不得兼任各參賽學校職員，否則取消

其裁判（含記錄等）資格。 

(六) 任何隊伍成員或職員不可以直接或間接參加外界任何跟比賽結果有關之賭博行

為。經檢測證實違規者，將取消其參賽成績及所得之獎勵。 

(七) 酒精與藥物管制 

無論參與的是線上或現場比賽，嚴禁飲用酒精、或服用施打任何有可能影響比

賽進行的藥劑。拒絕接受檢測或經檢測證實違規用藥者，將取消其參賽成績及

所得之獎勵。 



<傳說對決>賽事規章 

• 賽事架構 

<傳說對決>全賽事採 BO3 單淘汰賽制 

初賽-4 強：線上賽 BO3 

冠軍賽、季軍賽：線下決賽 BO3 

• 競賽制度 

• 遊戲版本：比賽均使用台港澳伺服器，故依台港澳伺服器最新遊戲版本為準。 

※關於英雄 Bug 導致禁用等問題，將會由主辦單位決定所提供的英雄 

• 比賽模式：自訂對戰-5V5 競賽模式。 

• 比賽地圖：傳說戰場 

• 帳號：均使用個人帳號，若因英雄不足無法比賽以棄權論 

• 裁判席：非裁判或轉播人員不得進入 

• 隊伍上限：64 隊 

• 賽事分組：依實際報名隊伍數量進行平均分組 

• 賽事人數：5 對 5 

• 隊伍人數規範：隊伍名單登錄為 6 人，5 人先發 1 人替補，名單經提交後不得更換 

• 勝利條件：賽事時間內，摧毀敵方主堡或迫使對方投降者獲勝 

 

• 賽事規則 

• 位置選取流程 

第一回合：系統隨機抽籤選中的首選方選擇紅藍方。 

第二回合：由敗方選擇紅藍方。 

第三回合：由敗方選擇紅藍方。 

• 選手名單 



• 所有參賽隊伍都必須登錄隊伍名單，作為網站與轉播時使用，名單請於規定

的時間內繳交相關的隊伍資料(包含隊伍成員姓名、挑戰者名稱、競時通

UID、出生日期與其他主辦單位需求資料等)，延遲繳交將視同放棄，取消

參賽資格。 

• 選手資料將交由主辦單位審查，審查通過方可上場，若未通過將視情節提供

替補名額。選手帳號遭封鎖，導致當天比賽不滿五人，則該隊伍以棄權

論。 

• 挑戰者名稱規範： 

• 不可使用其他隊伍的學校縮寫及遊戲角色名稱。 

• 挑戰者名稱不可包含：粗俗或猥褻的字眼、傳說對決英雄延伸名稱或

任何容易造成混淆困擾的名稱及特殊符號，若經主辦方判定有以上情

節，選手須協助更名(費用由選手自付)。 

• 若提供的資料不符合或不依照規範，將視為未完成登錄選手作業。 

• 無重大因素該賽事結束前不得更名，如名稱與登錄名單不符合將無法在比賽

中上場。 

• 賽事過程 

• 線上賽事 

• 隊伍視訊畫面規則 

 畫面須清晰足夠辨識選手身份。並配合裁判指示完成檢查。 

 若隊伍於同一空間進行比賽，可五人同一畫面。若分開須提供個人畫

面。 

 設備得使用攝影機/視訊鏡頭連結至 PC 傳輸畫面或手機直播畫面。 

 請確保使用設備必須有足夠電量維持整場比賽使用，若中途因電力不

足無法提供畫面視同違規，將視情節進行懲處。 

 賽事開始前 30 分鐘雙方全體選手須加入賽事單位指定之頻道，並向

裁判報到完成檢錄。如未完成報到檢錄之選手該場比賽不得上場。若

隊伍因此不足 5 位選手則該隊以棄權論。 

 一旦發現任何隊伍成員有違反任何隊伍視訊畫面規則，裁判方可以視情況做

出以下懲處： 



１.口頭警告 

２.失去當前或是後續比賽的選邊權 

３.在當前或後續比賽中禁賽 

４.沒收獎金 

５.取消該局比賽 

６.禁賽 

• 賽事開始前 30 分鐘雙方全體選手須加入賽事單位指定之頻道，並向裁

判報到完成檢錄。如未完成報到檢錄之選手該場比賽不得上場。若隊

伍因此不足 5 位選手則該隊以棄權論。 

• 比賽開始後中途不得更換選手，如有重大事故等特殊情況發生時，另

由裁判團判定處理。 

• 對戰組合在前者為主隊，擔任第一局比賽之藍方。裁判開啟遊戲自訂

對戰，並提供比賽選手對戰房 ID。雙方每局結束後紅藍方互換。每局

對戰結束後，依裁判指令開始下一局比賽。 

• 線上賽若一方於比賽預計開始時間 15 分鐘以後仍無法開始比賽者，以

棄權論；如自行接受對戰則以結果論。如雙方皆無法開始比賽則視同

雙方同時淘汰。 

• 選手於比賽中不得無故於比賽結束前離開頻道，無故離開者給予警告

一次並需於 10 分鐘內重新連線回到頻道，未回到頻道以前不得出賽；

累積警告兩次者裁定淘汰。 

• 線上賽事勝負一律以伺服器結算畫面為準，如提前離開遊戲或刻意投

降導致落敗後果自負。結果將由裁判紀錄，請選手自行截圖存證。 

• 線下賽事 

• 需於比賽預計開始時間前 30 -60 分鐘至檢錄處向裁判報到，並攜帶選

手個人證件進行身份認證，若所使用的帳號或個人資料與參賽者本人

不符，將取消該名選手的參賽資格及所有獎項。若隊伍因此不足 5 人

時，視同整隊棄權。 

• 遵循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示，當天入場觀眾採及選手實名制並完成健

康聲明書，皆須全程強制戴口罩，入口處會量測體溫及手部噴灑酒

精，若體溫超過 37.5 將不予進場。一切防疫措施配合地方政府政策作

最新公告，未配合者將不予進行出賽。 



• 比賽進行中不得更換選手。隊伍如需進行選手更換，僅得於換局時進

行。如遇有特殊突發狀況，則由裁判團召開技術會議裁定。 

• 比賽進行中選手不可有轉頭或疑似張望之動作，違反者將由現場裁判

視情況判罰，嚴重者直接淘汰，無法確實認定轉頭或張望選手將給予

警告一次，單場累積兩次警告隊伍裁定淘汰。 

• 主辦單位有權禁止任何電子儲存裝置，請事先詢問主辦單位的規則。

選手可以選擇使用現場的設備，或攜帶自己的滑鼠、鍵盤、入耳式耳

機或麥克風。 

• 若設備有提供優勢的嫌疑，主辦單位保留禁用該設備的權利。 

• 若比賽有講評解說，選手必須使用主辦單位提供的耳機來隔離會場雜

音，或是使用主辦單位認可的特殊型號耳機。選手可將自己的耳機配

戴於隔音耳機內。 

• 非經裁判指示許可，選手不得任意將隔音耳機(罩)拿下。如未經裁判

指示許可即拿下隔音耳機(罩)，裁判得依情節輕重給予警告一次至該

局比賽落敗之裁定。 

• 輪到該場比賽之選手就指定選手區後，依現場裁判人員規定的時間內

準備就緒並完成手機設定等準備事項。若選手在設定完成後出現問

題，將會依據狀況給予額外的準備時間。 

• 選手要離開指定的選手區之前，必須先獲得比賽裁判人員的許可。 

• 若出現遊戲方面的爭議，選手必須馬上通知裁判人員。一旦下一場對

戰開始，選手便無法針對先前的比賽結果提出抗議。 

• 線下賽事防疫規範 

• 除飲食外，所有人員全程佩戴口罩。（演出人員於室內外拍攝個人/

團體照可脫下口罩）。 

• 固定入口動線，並配合工作人員環境消毒及入口體溫測量，體溫過高

者(額溫≧37.5°C)不得進入。 

• 請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 開演前、中場休息及散場時仍須維持室內外適當社交距離。 

• 違反相關防疫規定、經工作人員勸導不聽者，由地方政府依傳染病防

治法裁罰。 



• 居家檢疫、居家隔離、(加強)自主健康管理者，及有發燒、呼吸道症

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之選手或民眾(包括表演者及活動工

作人員)，不得參加線下賽事。違反者將從重處罰 

• 活動之人數規範與防疫措施依照當地縣市政府相關單位及疾管署規

定。 

• 斷線處理 

• 角色禁選過程： 

英雄完成禁選後必須直接開始遊戲，不能夠以任何理由退出、拖延做

調整。請選手賽前務必調整好帳號，首先退出調整的戰隊將予以一次

警告，再犯者則本局判敗。 

※如遇挑戰者選角 Bug 等問題，需請示裁判獲得同意後才可離開，重

新進行角色禁選(需與重新前相同)，不得私自離開遊戲房間。 

• 選手進入遊戲對戰時，雙方需依照：凱撒、打野、中路、魔龍、輔助

依序排列，如有錯位情形裁判有權視情節，給予警告一次；警告兩次

者裁定淘汰。 

• 比賽過程中發生需要遊戲暫停的狀況主要分為直接暫停與選手暫停 2

種情況。暫停後須等候裁判指示解除暫停。 

狀況一、直接暫停：主辦單位有權利因任何狀況要求暫停遊戲/比賽，

選手需要配合並執行暫停作業。 

狀況二、選手暫停：選手可以因下列描述的狀況立即使用暫停功能，

但隨後則必須立即告知主辦單位及裁判其暫停理由。 

可接受的原因為下： 

• 非故意斷線。(有選手斷線，請立即示意裁判，並向裁判解釋暫停理

由，由裁判評定暫停合理性，且由裁判決定或使用『暫停功能』，等

待選手重新連接後恢復比賽，參賽選手須服從裁判安排，否則視作棄

權處理) 

• 選手設備出現狀況，需在 10 分鐘內排除狀況，若有特殊情況請告知

該場裁判，由該場裁判進行判定。 

• 選手於暫停遊戲時，為了全部參賽隊伍的公平起見，選手不得於暫停

期間有遊戲上的溝通(在任何暫停因素或比賽皆相同)。為了避免引起



爭議，如果此暫停時間過久，主辦單位有權讓參加的隊伍於遊戲重新

開始前稍作休息。 

• 遊戲開始 5 分鐘以內，若發生重大 Bug、遊戲比賽房崩潰、伺服器障

礙及任何導致遊戲崩壞且無法順利進行比賽等狀況時，該場比賽可以

重新開啟並採用同樣的禁選角色進行重賽。 

• 比賽時若發生設備故障、斷網、斷電、伺服器異常等導致遊戲中斷但

可以重新連回遊戲的情況下，若 10 分鐘內可排除狀況，需等待所有選

手以及主辦方人員(裁判與 OB 手)重新連回遊戲後，聽從裁判指令解除

暫停繼續比賽，雙方選手必須以隊伍現況繼續進行比賽，若情節重大

將由主辦單位決定是否重新進行比賽。 

• 比賽時若發生設備故障、斷網、斷電等導致遊戲中斷無法重連的情況

時，若 10 分鐘內未能排除狀況，滿足以下任一條件裁判有權將可直接

判決勝負： 

• 經濟差距:兩隊參賽隊伍於遊戲中的經濟差距大於 33%。 

• 剩餘塔數差距:兩隊參賽隊伍持有塔數差距大於 7 座。 

• 水晶兵營數量差距：雙方場上仍存在水晶兵營數量差距超過 2 座。 

 

• 選手規範及注意事項 

• 比賽過程中禁止以任何方式挑撥對手，挑撥對手包含但不限於秀專精、亮排位、刻

意於對手面前跳舞等行為。但開場與結束時之自動表情符號不在此限。若對手有上

述行為可當下暫停告知裁判，違反者給予警告一次，單場累積兩次警告者裁定淘

汰。 

• 線下比賽將會線上轉播，請穿著整齊服裝，請勿穿著背心、拖鞋、打赤膊等等。 

• 比賽中除開場與結束時與對手之友善問候(如結束時之 GG(Good Game))和賽事問

題提出外，不得使用全頻文字。違反者給予警告一次，單場累積兩次警告者裁定淘

汰。 

• 若有任何使用破壞遊戲平衡之非法程式、使用非本人遊戲帳號、啟用登錄名單以外

之選手、私下議定勝負等，包含但不限於以上之重大違反競賽公平性和運動家精神

行為經查證屬實者，該隊以及該隊全體選手即刻喪失參賽資格。 



• 若因非「不可抗拒因素(如天災、車禍...)」無法準時參與既定之賽事，將依情節輕

重給予警告一次至該局比賽落敗之懲罰；如遇不可抗拒因素無法準時參與既定之賽

事時需配合主辦單位另行安排進行重賽。 

• 比賽間參賽嚴禁運動員於未經賽事單位授權下進行實況轉播或重播回放等任何方式

將賽事相關內容以聲音或影像公開傳播。 

• 遇有性騷擾相關案件時，請善用性騷擾申訴管道： 

(一)電話：(02)8786-9081 

(二)電子信箱：ctesa@esports.com.tw 

• 上述規定中未列舉，但影響比賽順利進行者，由主辦單位裁決為準，主辦單位保有

最終決定之權力 

 



申訴書 
 ※經裁判團審議處罰，對其處分有異議時，得於收到處罰通知起 30 分鐘 內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訴。 

隊伍： 電話： 申訴日期： 

申訴事由:(請詳細敘述人、事、時、地、物，若因描述不清，以致影響申訴者權益，主

辦方恕不負責。) 

 

申訴結果:(主辦方查明後會將結果回覆隊伍) 

 

如有對話紀錄或遊戲畫面等佐證，請整理後連同申訴書提供。 

寄送至承辦人(Email: draco56@esports.com.tw) 主旨請寫上 112 學年度

2023 年第三屆高校盃電競錦標賽《傳說對決》申訴-隊伍名稱 

申訴隊伍教練(指導老師)簽名： 

mailto:draco56@esports.com.tw


 

112 學年度 2023 年 

第三屆高校盃電競錦標賽 

競賽規程 

 

賽事總則 

一、宗旨： 

  為健全中等學校電子競技運動組織，並配合政府積極推廣電競運動之前提，協

助高中職各校喜好電競學生建立良好的交流管道及跨領域學習能力。  

  藉由本活動讓同學瞭解電競產業發展概況外，更能從中學習團隊合作、溝通協

調、與策略應用，破除青少年沉迷電玩的刻版印象，提升校際間電子競技運動水

準，促進中等學校電子競技運動蓬勃發展。 

  透過與高中職學校共同主辦之方式，主辦之高中職學校之學生將在主辦過程中

更瞭解電競產業發展概況，並從中學習團隊合作、溝通協調、與策略應用。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運動局、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 CTESA、青年

高級中學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執行單位：青年高級中學 多媒體動畫科電競專班 

五、協辦單位：宏碁股份有限公司、Predator 掠奪者、三立電視、閃電狼 



六、贊助單位：醋覓、曜越科技、AMD 超微半導體、LINDY 林帝、廣鼎國

際、歐萃研 

七、競賽種類：特戰英豪-團體賽 

八、參賽資格 

(一) 參加比賽之選手以各校 112 學年度第一學期正式註冊在學之學生（教育部頒布

之正式學制者，選讀生、先修生、補習生、空中補校、僑生專修班及各種短期

訓練班學生不得參加）。若報名時尚未取得新學期註冊章，請先提供 112 學年

度繳費證明或 111 學年度第二學期註冊章，並於之後補交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

註冊章或選課證明。 

(二)  報名資格規定： 公開報名，高級中等學校以上(年齡不得超過 19 歲，以 8/31

為基準)，同隊選手須為同校，1 校優先以 1 隊為限，若同校有多隊報名將以報

名截止後官方審核確認選手牌位積分平均高者作為代表隊伍參賽。若報名截止

總隊伍數未達 64 隊，將依報名時間先後讓隊伍報名，並限制 64 隊內 1 校至多

2 隊。  

排位 分數 排位 分數 

無排位 0 鉑金 1 65 

黑鐵 1 5 鉑金 2 70 

黑鐵 2 10 鉑金 3 75 

黑鐵 3 15 鑽石 1 80 

青銅 1 20 鑽石 2 85 

青銅 2 25 鑽石 3 90 

青銅 3 30 超凡 1 120 

白銀 1 35 超凡 2 150 

白銀 2 40 超凡 3 180 

白銀 3 45 神話 1 185 

黃金 1 50 神話 2 190 

黃金 2 55 神話 3 195 

黃金 3 60 輻能戰魂 200 

(三) 報名隊伍數規定： 

１、 特戰英豪-團體賽：64 隊上限，報名額滿為止。 

２、 每人限參加 1 項目，不得重複報名參加。 

３、 各項賽事皆需填報帶隊老師或領隊，賽事進入四強後需由老師或領隊帶隊

至青年高級中學參賽 

 



九、113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試資格 

核備文號：臺教授體字第 1120023320 號函 

 

(一)該比賽於同學年度中等學校運動聯賽或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將該比賽種類列為競

賽種類時，依規定將不具有運動績優生甄試資格。 

(二)本賽事除高中（職）組外，其餘組別之成績不納入申請運動績優生甄試資格。 

(三)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第 6 條第 6 款規定，中華民國高

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或全國單項運動協會指定，該學年度前二款賽會運動種類

或項目以外經本部核定之錦標賽，其成績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甄試： 

１、 參賽隊（人）數 16 個以上：最優級組前 8 名。 

２、 參賽隊（人）數 14 個或 15 個：最優級組前 7 名。 

３、 參賽隊（人）數 12 個或 13 個：最優級組前 6 名。 

４、 參賽隊（人）數 10 個或 11 個：最優級組前 5 名。 

５、 參賽隊（人）數 8 個或 9 個：最優級組前 4 名。 

６、 參賽隊（人）數 6 個或 7 個：最優級組前 3 名。 

７、 參賽隊（人）數 4 個或 5 個：最優級組前 2 名。 

８、 參賽隊（人）數 2 個或 3 個：最優級組前 1 名。 

(四)學生申請甄試，以招生簡章所列各校之運動種類及名額為限。歷年各運動種類

開缺情形，請參見「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網站」（網址：

https://lulu.ntus.edu.tw/）歷年簡章 

 

十、競賽時程 

實際賽程將於選手登記報名後依據賽事隊伍數另行調整 

• 線上賽 – 9/22 至 10/25；線下賽 – 10/28 

 

十一、抽籤規則 

採電腦方式進行直播抽籤。抽籤時間將於 9 月 19 日審查結束後公告於中國民國電

子競技運動協會 FB、青年高級中學 FB，對戰隊伍之間無特殊迴避規則。 

十二、賽事重要規範 



(一) 各場比賽皆須有大會裁判於線上或線下賽事中執法。 

(二) 線上賽事－隊伍需提供選手比賽視訊畫面於 Discord 實況直到比賽結束。 

(三) 線下賽事－請依照大會公布時間現場報到進行檢錄及設備設定。 

(四) 賽事將取至前八名，五－八之排名將先依據下列規定依序將四隊排名後進行各

一場 BO3 賽事，排名靠前之兩隊爭取第五名，排名靠後之兩隊爭取第七名。 

１、 八強戰 BO3 是否拿下一局。 

２、 勝利局失分數，少者靠前。 

３、 勝利局時間，時間短靠前。 

４、 落敗局得分數，多者靠前。 

５、 落敗局時間，時間長靠前。 

十三、獎金 

冠軍 2 萬、亞軍 1 萬、季軍 5 千、殿軍 3 千 

十四、申訴 

(一) 有關選手資格問題，應於賽前或事實發生時提出；有關競賽上所發生之問題，

應依據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 若規章無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向該場裁判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向各該競賽種類之裁判長提出書面（如附件）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

提出者，不予受理。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領隊或教練簽名。 

(三) 有關競賽爭議或違規等事項，由裁判團之決議辦理。 

(四) 經裁判團審議處罰，對其處分有異議時，得於收到處罰通知之翌日起 1 日內向

主辦單位提出申訴。 

十五、罰則 

(一) 參賽選手如有資格不實或冒名參賽，經查證屬實者，依下列罰則處分之： 

１、 如參加個人項目，取消其繼續參賽資格及已賽成績、名次，並收回已發

給之獎牌。 

２、 參加團體項目，取消該隊繼續參賽資格及已賽成績、名次，並收回已發

給之獎牌。 

(二) 參加學校之選手、職員於比賽期間，倘有違背運動精神之行為，如：對裁判員

有不正當行為、延誤比賽、妨礙比賽等情事，由該種類裁判長逕行裁定停賽， 

並由該競賽種類之審判委員會議判決，依下列罰則處分之： 



1.選手毆打裁判員： 

(1)個人項目：取消該選手繼續參賽之資格。 

(2)團隊項目：取消該隊繼續參賽之資格。同時，該選手亦按個人項目之

罰則處理。 

2.職員毆打裁判員：取消該職員繼續行使職權之資格。 

3.選手、職員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亂會場：經裁判員當場勸導無效，未

於規定時間內恢復比賽時，取消該隊該場繼續參賽之資格。 

(三) 裁判員毆打職員或選手，立即取消該裁判員繼續行使職權之資格。 

(四) 職員不得兼任本單位以外學校之職員，選手亦不得兼任其他學校之職員，否則

取消其職員資格。 

(五) 審判委員、裁判長、裁判員（含記錄等）不得兼任各參賽學校職員，否則取消

其裁判（含記錄等）資格。 

(六) 任何隊伍成員或職員不可以直接或間接參加外界任何跟比賽結果有關之賭博行

為。經檢測證實違規者，將取消其參賽成績及所得之獎勵。 

(七) 酒精與藥物管制 

無論參與的是線上或現場比賽，嚴禁飲用酒精、或服用施打任何有可能影響比

賽進行的藥劑。拒絕接受檢測或經檢測證實違規用藥者，將取消其參賽成績及

所得之獎勵。 

 



<特戰英豪>賽事規章 

• 賽事架構 

<特戰英豪>全賽事採 BO3 單淘汰賽制。  

初賽-4 強：線上賽 BO3 

冠軍賽、季軍賽：線下決賽 BO3 

競賽制度 

• 遊戲版本：特戰英豪最新版本(台灣版本)。 

※新特務於官方上線的當周賽程中默認禁止使用。以官方發布的日期為主(比賽

期間內如遇新特務則直接列入默認禁選名單一週，單週定義為週一至周日)。 

• 比賽模式：自訂 5v5 標準模式 

• 比賽地圖：「義境空島(Ascent)」、「雙塔迷城(Split,)」、「遺落之地

(Haven)」、「深海遺珠(Pearl)」、「劫境之地(Bind)」、「蓮華古城

(Lotus)」、「天漠之峽(Fracture)」。 

• 自訂遊戲設定： 

• 允許密技：關閉 

• 錦標賽模式：開啟 

• 延長賽模式 DEUCE 制：開啟 

• 帳號：均使用個人帳號，若因特務不足無法比賽以棄權論 

• 觀察者模式：只允許組隊房間內的成員，非裁判或轉播人員不得進入 

• 隊伍上限：64 隊 

• 賽事分組：依實際報名隊伍數量進行平均分組 

• 賽事人數：5 對 5 

• 隊伍人數規範：隊伍名單登錄為 6 人，5 人先發 1 人替補，名單經提交後不得更換 



• 勝利條件：殲滅對方、攻擊方將炸彈引爆或防守方將炸彈拆除將獲得 1 分，先取

得 13 分者或迫使對方投降者獲勝 

 

• 賽事規則 

• 地圖選取流程 

• 三局兩勝制：(地圖不可重複選擇) 

第一回合  

 系統隨機抽籤選中的首選方選擇地圖  

 另一方選擇陣營  

第二回合 ： 

 第一回合敗方選擇地圖  

 第一回合勝方選擇陣營  

第三回合 ： 

 第二回合敗方選擇地圖  

 第二回合勝方選擇陣營  

• 選手名單 

• 所有參賽隊伍都必須登錄隊伍名單，作為網站與轉播時使用，名單請於規定

的時間內繳交相關的隊伍資料(包含隊伍成員姓名、遊戲名稱、出生日期與

其他主辦單位需求資料等)，延遲繳交將視同放棄，取消參賽資格。 

• 選手資料將交由主辦方審查，審查通過方可上場，若未通過將視情節提供替

補名額。選手帳號遭封鎖，導致當天比賽不滿五人，則該隊伍以棄權論。 

• 遊戲名稱規範： 

• 不可使用其他隊伍的學校縮寫及遊戲角色名稱。 



• 遊戲名稱不可包含：中英文以外語言、粗俗或猥褻的字眼、任何容易

造成混淆困擾的名稱及特殊符號，若經主辦方判定有以上情節，選手

須協助更名(費用由選手自付)。 

• 若提供的資料不符合或不依照規範，將視為未完成登錄選手作業。 

• 若有重大因素須更名請提前和主辦方申請修正報名資料，如名稱與登錄名單

不符合將無法在比賽中上場。 

• 賽事過程 

• 線上賽事 

• 隊伍視訊畫面規則 

 畫面須清晰足夠辨識選手身份。並配合裁判指示完成檢查。 

 若隊伍於同一空間進行比賽，可五人同一畫面。若分開須提供個人畫

面。 

 設備得使用攝影機/視訊鏡頭連結至 PC 傳輸畫面或手機直播畫面。 

 請確保使用設備必須有足夠電量維持整場比賽使用，若中途因電力不

足無法提供畫面視同違規，將視情節進行懲處。 

 賽事開始前 30 分鐘雙方全體選手須加入賽事單位指定之頻道，並向

裁判報到完成檢錄。如未完成報到檢錄之選手該場比賽不得上場。若

隊伍因此不足 5 位選手則該隊以棄權論。 

 一旦發現任何隊伍成員有違反任何隊伍視訊畫面規則，裁判方可以視

情況做出以下懲處： 

１.口頭警告 

２.失去當前或是後續比賽的選邊權 

３.在當前或後續比賽中禁賽 

４.沒收獎金 

５.取消該局比賽 

６.禁賽 

• 賽事開始前 30 分鐘雙方全體選手須加入賽事單位指定之頻道，並向裁

判報到完成檢錄。如未完成報到檢錄之選手該場比賽不得上場。若隊

伍因此不足 5 位選手則該隊以棄權論。 



• 比賽開始後中途不得更換選手，如有重大事故等特殊情況發生時，另

由裁判團判定處理。 

• 對戰組合在前者為主隊，擔任第一局比賽之攻方。裁判開啟遊戲自訂

對戰，並提供比賽選手對戰房名與密碼。雙方 12 回合後攻守互換。 

• 線上賽若一方於比賽預計開始時間 15 分鐘以後仍無法開始比賽者，以

棄權論；如自行接受對戰則以結果論。如雙方皆無法開始比賽則視同

雙方同時淘汰。 

• 選手於比賽中不得無故於比賽結束前離開頻道，無故離開者給予警告

一次並需於 10 分鐘內重新連線回到頻道，未回到頻道以前不得出賽；

累積警告兩次者裁定淘汰。 

• 線上賽事勝負一律以伺服器結算畫面為準，如提前離開遊戲或刻意投

降導致落敗後果自負。結果將由裁判紀錄，請選手自行截圖存證。 

• 線下賽事 

• 需於比賽預計開始時間前 30 -60 分鐘至檢錄處向裁判報到，並攜帶選

手個人證件進行身份認證，若所使用的帳號或個人資料與參賽者本人

不符，將取消該名選手的參賽資格及所有獎項。若隊伍因此不足 5 人

時，視同整隊棄權。 

• 遵循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示，當天入場觀眾及選手實名制並完成健康

聲明書，皆須全程戴口罩，若體溫超過 37.5 將不予進場。防疫措施將

配合地方政府政策最新公告，未配合者將不予進行出賽。 

• 比賽進行中不得更換選手。隊伍如需進行選手更換，僅得於換局時進

行。如遇有特殊突發狀況，則由裁判團召開技術會議裁定。 

• 比賽進行中選手不可有轉頭或疑似張望之動作，違反者將由現場裁判

視情況判罰，嚴重者直接淘汰，無法確實認定轉頭或張望選手將給予

警告一次，單場累積兩次警告隊伍裁定淘汰。 

• 主辦單位有權禁止任何電子儲存裝置，請事先詢問主辦單位的規則。

選手可以選擇使用現場的設備，或攜帶自己的滑鼠、鍵盤、入耳式耳

機或麥克風。 

• 若設備有提供優勢的嫌疑，主辦單位保留禁用該設備的權利。 



• 若比賽有講評解說，選手必須使用主辦單位提供的耳機來隔離會場雜

音，或是使用主辦單位認可的特殊型號耳機。選手可將自己的耳機掛

於脖子上。 

• 非經裁判指示許可，選手不得任意將隔音耳機(罩)拿下。如未經裁判

指示許可即拿下隔音耳機(罩)，裁判得依情節輕重給予警告一次至該

局比賽落敗之裁定。 

• 輪到該場比賽之選手就指定選手區後，依現場裁判人員規定的時間內

準備就緒並完成電腦設定等準備事項。若選手在設定完成後出現問

題，將會依據狀況給予額外的準備時間。 

• 選手要離開指定的選手區之前，必須先獲得比賽裁判人員的許可。 

• 若出現遊戲方面的爭議，選手必須馬上通知裁判人員。一旦下一場對

戰開始，選手便無法針對先前的比賽結果提出抗議。 

• 斷線處理 

• 比賽過程中發生需要遊戲暫停的狀況主要分為直接暫停與選手暫停 2

種情況。暫停後須等候裁判指示解除暫停。 

狀況一、直接暫停：主辦單位有權利因任何狀況要求暫停遊戲/比賽，

選手需要配合並執行暫停作業。 

狀況二、選手暫停：選手可以因下列描述的狀況立即使用暫停功能，

但隨後則必須立即告知主辦單位及裁判其暫停理由。 

可接受的原因為下： 

• 非故意斷線。(有選手斷線，請立即示意裁判，並向裁判解釋暫停理

由，由裁判評定暫停合理性，且由裁判決定或使用『暫停功能』，等

待選手重新連接後恢復比賽，參賽選手須服從裁判安排，否則視作棄

權處理) 

• 選手設備出現狀況，需在 10 分鐘內排除狀況，若有特殊情況請告知

該場裁判，由該場裁判進行判定。 

• 選手於暫停遊戲時，為了全部參賽隊伍的公平起見，選手不得於暫停

期間有遊戲上的溝通(在任何暫停因素或比賽皆相同)。為了避免引起爭

議，如果此暫停時間過久，主辦單位有權讓參加的隊伍於遊戲重新開

始前稍作休息。 



• 遊戲開始 5 分鐘以內，若發生重大 Bug、遊戲比賽房崩潰、伺服器障

礙及任何導致遊戲崩壞且無法順利進行比賽等狀況時，該場比賽可以

重新開啟並採用同樣的禁選角色進行重賽。 

• 比賽時若發生設備故障、斷網、斷電、伺服器異常等導致遊戲中斷但

可以重新連回遊戲的情況下，若 10 分鐘內可排除狀況，需等待所有選

手以及主辦方人員(裁判與 OB 手)重新連回遊戲後，聽從裁判指令解除

暫停繼續比賽，雙方選手必須以隊伍現況繼續進行比賽，若情節重大

將由主辦單位決定是否重新進行比賽。 

• 比賽時若發生設備故障、斷網、斷電等導致遊戲中斷無法重連的情況

時，若 10 分鐘內未能排除狀況，滿足以下任一條件裁判有權將可直接

判決勝負： 

• 比數差距：兩隊參賽隊伍於遊戲中的比數差距大於 8 分獲勝。 

 

• 選手規範及注意事項 

• 比賽過程中禁止違反運動家精神之行為，或以任何方式挑撥、挑釁對手，若對手有

上述行為可當下暫停告知裁判，違反者給予警告一次，單場累積兩次警告者裁定淘

汰。 

• 線下比賽將會線上轉播，請穿著整齊服裝，請勿穿著背心、拖鞋、打赤膊等等。 

• 比賽中除開場與結束時與對手之友善問候(如結束時之 GG(Good Game))和賽事問

題提出外，不得使用全頻文字。違反者給予警告一次，單場累積兩次警告者裁定淘

汰。 

• 若有任何使用破壞遊戲平衡之非法程式、使用非本人遊戲帳號、啟用登錄名單以外

之選手、私下議定勝負等，包含但不限於以上之重大違反競賽公平性和運動家精神

行為經查證屬實者，該隊以及該隊全體選手即刻喪失參賽資格。 

• 若因非「不可抗拒因素(如天災、車禍...)」無法準時參與既定之賽事，將依情節輕

重給予警告一次至該局比賽落敗之懲罰；如遇不可抗拒因素無法準時參與既定之賽

事時需配合主辦單位另行安排進行重賽。 

• 比賽間參賽嚴禁運動員於未經賽事單位授權下進行實況轉播或重播回放等任何方式

將賽事相關內容以聲音或影像公開傳播。 

• 遇有性騷擾相關案件時，請善用性騷擾申訴管道： 



(一)電話：(02)8786-9081 

(二)電子信箱：ctesa@esports.com.tw 

• 上述規定中未列舉，但影響比賽順利進行者，由主辦單位裁決為準，主辦單位保有

最終決定之權力 

 



申訴書 
 ※經裁判團審議處罰，對其處分有異議時，得於收到處罰通知起 30 分鐘 內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訴。 

隊伍： 電話： 申訴日期： 

申訴事由:(請詳細敘述人、事、時、地、物，若因描述不清，以致影響申訴者權

益，主辦方恕不負責。) 

 

申訴結果:(主辦方查明後會將結果回覆隊伍) 

 

如有對話紀錄或遊戲畫面等佐證，請整理後連同申訴書提供。 

寄送至承辦人(Email: draco56@esports.com.tw) 主旨請寫上 112 學年度

2023 年第三屆高校盃電競錦標賽《特戰英豪》申訴-隊伍名稱 

申訴隊伍教練(指導老師)簽名：         

mailto:draco56@esport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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